
事務組維護廠商計中維修單位使用或管理單位

維修單e-mail或電話通知

合約內不需費用

需要費用通知權責單位 下學年編列預算

修繕單歸檔

SOP

修復或換新

接獲通知至計中取修繕單

監視系統及緊急求救系統故障維修作業規範如下：
一、上班時間：使用或管理單位依修繕流程填寫修繕單通知計中行政教學組，由修繕單位通知維護廠商進行維修作業。

二、非上班時間：使用或管理單位請直接電洽維護廠商進行維修作業，並依修繕流程填寫修繕單通知計中行政教學組。

使用會總系統


